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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44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2 号国兴大厦 24 层 24A-2

北京东正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刘瑜冬，鲁晓琪

(62195890/010-51283366)

发文日：

2024 年 09 月 04 日

申请号或专利号：202121304567.X 发文序号：   2024083001405160

案件编号： 5W135107

发明创造名称： 一种铝合金地板自动检测装置

专利权人： 江苏华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无效宣告请求人： 上海惠亚铝合金制品有限公司

无 效 宣 告 请 求 审 查 决 定 书

（第 580499 号）

根据专利法第 46 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无效宣告请求人就上述专利权所

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进行了审查，现决定如下：

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

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

维持专利权有效。

根据专利法第 46 条第 2 款的规定，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 个月

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附：决定正文 7 页(正文自第 2 页起算)。

合议组组长：刘薇      

主审员：刘岩 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参审员：张琪



国家知识产权局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第 580499 号)

案件编号 第 5W135107 号

决定日 2024 年 08 月 28 日

发明创造名称 一种铝合金地板自动检测装置

国际主分类号 B07C 5/04(2006.01)

无效宣告请求人 上海惠亚铝合金制品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 江苏华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专利号 202121304567.X

申请日 2021 年 06 月 10 日

授权公告日 2021 年 11 月 26 日

无效宣告请求日 2023 年 12 月 18 日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 26 条第 3、4 款，第 22 条第 3 款

决定要点：如果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中的部分技术特征未被现有技术公开，也不属于

本领域的常规技术手段，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现有技术不能显而易见地获得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

护的技术方案，且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具有有益的技术效果，则该权利要求所要求

保护的技术方案具备创造性。



一、案由

本无效宣告请求涉及的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授权公告的名称为“一种铝合金地板自动

检测装置”、专利号为 202121304567.X 的实用新型专利（下称本专利），其申请日为 2021 年 06 月 10 日，

专利权人为“江苏华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本专利授权公告时的权利要求书如下：

“1.一种铝合金地板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机架底部安装地脚(11)，机架顶面固定有

定位平台(2)，定位平台顶面安装定位机构(3)和检测机构(4)，定位机构包括方形定位框(31)和安装在方形定位

框侧边的调整组件(32)，检测机构包括沿方形定位框边线设置的多组检测组件(41)，定位机构和检测机构分别

连接控制模块(8)。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铝合金地板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机架外周安装机柜板(13)。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铝合金地板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控制模块采用 PLC 电脑程序或 SPC 系

统计算测量系统。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铝合金地板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检测组件为安装在方形定位框的 4 个

顶点两侧的多组测量表，测量表均沿方形定位框的边线设置，同一顶点两侧的两测量表距顶点的距离相同。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铝合金地板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检测组件为安装在方形定位框的 4 个

顶点及顶点两侧边沿的多组传感器，同一顶点两侧的两传感器距顶点的距离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铝合金地板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调整组件包括调节气缸(321)和与调节

气缸连接的推动块(322)。

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铝合金地板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检测组件通过支架(42)水平安装在定位

平台顶面，检测组件的探针端(411)垂直方形定位框边线。

8.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铝合金地板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机架底部安装移动轮(12)。

9.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铝合金地板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包括声光报警组件(5)，声光

报警组件与控制模块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铝合金地板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包括触控显示屏组件(6)，触

控显示屏组件与控制模块连接。”

针对本专利，上海惠亚铝合金制品有限公司（下称请求人）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

无效宣告请求，其理由是：本专利说明书公开不充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下称专利法）第 26 条

第 3 款的规定，本专利权利要求 4 的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本专利权利要

求 1-10 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请求宣告本专利权利要求 1-10 全部无效。同

时，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 1：授权公告日为 2016 年 08 月 17 日、授权公告号为 CN205482865U 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的复印件；

证据 2：授权公告日为 2013 年 09 月 04 日、授权公告号为 CN203171478U 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的复印件；

证据 3：授权公告日为 2017 年 11 月 07 日、授权公告号为 CN206618353U 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的复印件；



证据 4：申请公布日为 2019 年 11 月 05 日、申请公布号为 CN110411343A 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的复印件；

证据 5：公开日为 2007 年 07 月 01 日、公开号为 TW200724934A 的中国台湾专利文献的复印件；

证据 6：公开日为 2017 年 04 月 01 日、公开号为 TW201712452A 的中国台湾专利文献的复印件。

请求人认为：

1）本专利说明书第[0031]段记载“检测组件 41 为安装在方形定位框 31 的 4 个顶点两侧的多组测量表”，

然而“测量表”并不是通用技术术语，本领域技术人员不清楚该“测量表”是何物；说明书第[0033]段记载

“检测组件 41 为测量表或传感器时，......进行比照计算误差，利用各组线段长度均在标准尺寸的国标公差范

围内，则该铝合金地板外形尺寸合格，同时触摸屏上显示检测数据和判定：合格 OK”，然而，本领域技术

人员不清楚“测量表”如何与“触摸屏”进行信号处理，为何触摸屏上能够显示“测量表”所得到的测量数

据，另外，说明书第[0033]段中未记载使用测量表时如何判定是否合格，也未说明如何计算各组尺寸以进行比

照计算误差。因此，说明书中的技术方案是不清楚、不完整的，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2）权利要求 4 中提及“测量表”，但未清楚表述该“测量表”是何种测量仪器，也不清楚该“测量表”

如何实现与控制模块(8)连接，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3）本专利权利要求 1 相对于证据 1、证据 2 及常规技术手段的结合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

造性。从属权利要求 2 的附加技术特征被证据 1 或证据 2 公开，从属权利要求 3 的附加技术特征是本领域常

规技术手段或被证据 2 公开，关于从属权利要求 4 的附加技术特征，证据 3 公开了测量表，本专利只是限定

了测量表的数量和布置方位，证据 1 公开了本专利中的测量表的布置方式，从属权利要求 5 的附加技术特征

被证据 1 和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的结合公开，从属权利要求 6 的附加技术特征被证据 2 公开，从属权利要求

7 的附加技术特征被证据 1 和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的结合公开，从属权利要求 8 的附加技术特征是本领域常

规技术手段或被证据 4 公开，从属权利要求 9 的附加技术特征被证据 4 或证据 5 公开，或是本领域常规技术

手段，从属权利要求 10 的附加技术特征被证据 1 或证据 4 或证据 6 公开。因此，在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

的基础上，从属权利要求 2-10 均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经形式审查合格，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4 年 01 月 10 日受理了上述无效宣告请求并将无效宣告请求书及

证据副本转给了专利权人，并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内答复，同时成立合议组对本案进行审查。

   专利权人针对上述无效宣告请求于 2024 年 02 月 23 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未对权利要求进行修改。专利

权人认为：

   1）“测量表”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数显量表一类测量工具的简称。数显量表通常包括一数显屏、一测量

杆和一测量头，其中数显屏侧面通常具有端口，用于与 RS232 数据输出，配合数据线可与电脑端连接。说明

书附图 1 和 2 的附图标记“检测机构 41”清楚展示了与上述结构相同的“测量表”，能够采用“测量表”实

现技术方案，解决上述技术问题并达到技术效果。因此本专利的说明书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要求。

2）根据本专利说明书、说明书附图中对“测量表”的设置和连接，结合上述对“测量表”的结构和用途

解释可知，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测量表是何种测量仪器，测量表如何连接控制模块”，因此，权利要求 4

符合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3）本专利权利要求 1 与证据 1 的区别至少在于：（1）技术领域不同；（2）定位机构不同。对于区别点

（1），证据 1 中的检测对象为玻璃，无法采用整体框式定位，且证据 1 中的定位机构无法实现定位调整，而

本专利铝合金地板产品的结构包括设置在面板底面具有一定厚度用于加强的边框及加强肋等，设置“方形定

位框”实现底部边框的整体定位，再通过调整组件进行定位调整，这与证据 1 用于对玻璃进行定位和调整的

方式不同，其技术效果也不同；对于区别点（2），本专利是先通过“方形定位框 31”对地板工件进行整体

定位放置，再通过“调整组件 32”对地板调整到位，而证据 1 未公开“方形定位框”，仅通过一长边和一短

边设置的 3 个“定位机构 20”进行定位，而证据 2 的门框架 3 为加工工件，并非“定位机构”的一部分，而

其中的伸缩气缸 4 和定位气缸 5 是对门框架 3 进行定位，因此证据 2 的“门框架”和本专利的“方形定位框”

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构，上述技术手段也不是本领域解决该技术问题的公知常识，故具备创造性。从属权利

要求 2-10 在其独立权利要求 1 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也具备创造性，另外，权利要求 4 的附加技术特征为实

现准确测量地板外形尺寸和对角线尺寸而提供一种对检测组件安装位置的限定，而证据 3 没有给出启示；证

据 1、证据 2 或公知常识中均未给出权利要求 5 中附加技术特征的启示。

合议组于 2024 年 05 月 13 日分别向双方当事人发出无效宣告请求口头审理通知书，告知双方当事人定于

2024 年 06 月 26 日举行口头审理。同日，合议组将专利权人于 2024 年 02 月 23 日提交的意见陈述书副本转送

给请求人，并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内答复。

请求人针对专利权人的上述意见陈述于 2024 年 06 月 07 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请求人认为：

1）没有证据表明“测量表”为对数显量表一类测量工具的简称，其并非本领域的通用技术术语，专利权

人未能清楚回答测量表的工作原理，本专利的说明书及附图的内容不清楚、不完整。

2）专利权人认可请求人提出的区别技术特征，针对区别点（1），本专利的权利要求书以及说明书中，

均未提及方形定位框是用于固定铝合金地板上凸出的边框，同时在证据 1 中引入定位机构，以适应铝合金地

板的自身独特结构，也属于适应性调整。针对区别点（2），权利要求 1 中并未限定“定位机构、调整组件”

的作用，本领域技术人员对“定位机构、调整组件”的理解，是在铝合金地板进行测量时，对铝合金地板的

停靠位置进行定位、调整的组件，布置调整组件是本领域的常规技术手段。

3）本专利的权利要求 1 与证据 1、证据 2 和公知常识的结合相比较，不具有创造性。证据 2 中的门框架

3 与本专利中的方形定位框(31)的功能类似，而证据 2 中的伸缩气缸 4 与本专利中的调整组件 32 的功能类似，

技术效果完全相同；专利权人所列举的有益效果，与权利要求 1 中的技术特征并无直接联系，即使有联系，

也是机械手、控制模块自身带来的技术效果，而机械手、控制模块本身属于本领域的公知常识。权利要求 4

很容易由证据 1、证据 2、证据 3 和公知常识的结合得到，也不具有创造性；权利要求 5 很容易由证据 1、证

据 2 和公知常识的结合得到，也不具有创造性。

合议组于 2024 年 06 月 11 日将请求人于 2024 年 06 月 07 日提交的意见陈述书副本转送给专利权人，并

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内答复。

口头审理如期举行，双方当事人均出席了本次口头审理。在口头审理过程中：

1）专利权人对证据 1-6 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



2）请求人当庭明确此次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为：说明书中涉及权利要求 4 的部分公开不充分，不符合专

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权利要求 4 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权利要求 1-10

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明确针对权利要求 1 的证据使用方式为权利要求 1 相对

于证据 1、证据 2 及本领域公知常识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从属权利要求 4 的附加技术特征被证据 3、证据 1

及本领域公知常识的结合公开，针对从属权利要求 2-3、5-10 的附加技术特征的证据使用方式与无效宣告请

求书中的意见一致。

3）双方当事人均就其主张充分发表了意见。

至此，合议组认为本案事实已经清楚，可以作出审查决定。

二、决定的理由

1、关于审查基础

鉴于专利权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修改过权利要求，故本决定以本专利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书作为审查

基础。

2、关于证据

证据 1-6 均为专利文献的复印件，专利权人对证据 1-6 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故合议组对证据 1-6

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

证据 1-6 均属于公开出版物，且其公开日均在本专利的申请日之前，故证据 1-6 公开的技术内容可以作

为现有技术用于评价本专利的创造性。

3、关于说明书是否公开充分、权利要求 4 的保护范围是否清楚

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规定：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必要的时候，应当有附图。摘要应当简要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要点。

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请求人主张：根据本专利说明书中的记载，不清楚“测量表”是何物、“测量表”如何与“触摸屏”进

行信号处理，为何触摸屏上能够显示“测量表”所得到的测量数据，使用“测量表”时如何判定是否合格，

也未说明如何计算各组尺寸以进行比照计算误差。因此，说明书中的技术方案是不清楚、不完整的，不符合

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规定。不清楚权利要求 4 中的“测量表”是何种测量仪器，也不清楚该“测量表”如何

实现与控制模块(8)连接，权利要求 4 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合议组认为：本专利说明书第[0031]段记载“检测组件 41 为安装在方形定位框 31 的 4 个顶点两侧的多组

测量表”、说明书第[0033]段记载“如图 3 所示，检测组件 41 为测量表时，顺时针分别标记为 C1、A1、B1、

C2、D2、B2、A2 和 D1，以线段 A1A2、B1B2、C1C2、D1D2 为一组尺寸进行比照计算误差，以线段 A1D2、

C1B2、B1D1、C2A2 为一组尺寸进行比照计算误差，利用各组线段长度均在标准尺寸的国标公差范围内，则

该铝合金地板外形尺寸合格”、说明书第[0016]段记载“利用与待测量铝合金地板工件顶点距离相同的多个检

测组件，分别测量平行及对角的几组线段，通过线段之间误差以及与标准工件之间的误差对比，获得在合格

公差范围内的铝合金地板，对于不符合标准的铝合金地板，采用机械手移除或声光报警人工移除”，本专利



说明书对测量表的工作过程和测量目的作了明确限定，测量表用于测量待测工件与标准工件之间的公差是否

在国标公差范围内，即测量相对的数值而非绝对数值，“测量表”采用现有技术中能够实现该功能的表式量

具即可，例如数显千分表就是能实现该功能的常规量具，其主要用于检查工件的形状和位置误差，故本领域

技术人员清楚“测量表”的含义，而现有技术中的各种“测量表”通过数据线与计算机端/控制模块连接，用

于将测得数据传输给计算机/控制模块判断工件是否合格并将数据在触摸屏上显示是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这

在检测领域是较为普遍的技术应用，说明书已经清楚记载以线段 A1A2、B1B2、C1C2、D1D2 为一组尺寸进

行比照计算误差，通过与标准工件之间的误差对比，获得在合格公差范围内的铝合金地板，即通过测量待测

工件与标准工件的误差是否在国标公差范围内来判断工件是否合格，而通过例如数显千分表的“测量表”以

标准工件为基准来获取待测工件与标准工件的误差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的常规公差测量方法。因此，说明

书中的技术方案是清楚、完整的，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规定，权利要求 4 的保护范围清楚，符合专利法

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4、关于创造性

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1）关于权利要求 1

本专利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一种铝合金地板自动检测装置。

请求人主张：权利要求 1 相对于证据 1、证据 2 及本领域公知常识的结合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

定的创造性。

经查，证据 1 公开了一种尺寸自动检测装置，并具体公开了如下技术内容（参见证据 1 的说明书第

[0024]-[0031]段、附图 1-4）：包括检测台面 10、定位机构 20、检测机构 30、配电系统 40、计算系统以及检

测台框架 50。所述检测台面 10 安装在所述检测台框架 50 的上端，所述配电系统 40 通过螺丝或卡扣固定安装

在所述检测台框架 50 内部，操作者操作方便。所述定位机构 20 安装在所述检测台面 10 上，所述检测机构 30

安装在所述检测台面 10 上与待测量产品的检测点相对应处，所述检测机构 30 包括电子探头 310，所述电子探

头 310 的连接线与所述配电系统 40 连接，所述配电系统与计算系统电性连接。所述计算系统包括电脑主机以

及与所述电脑主机电性连接的显示终端。通过设置显示终端，电子探头 310 测量后的数据可直接显示在显示

终端上，方便现场的观察、数据的统计及分析工作，操作者能够快速了解产品的尺寸状态。上述尺寸自动检

测装置对玻璃产品进行检测时，首先向计算系统中输入标准数模，或者通过本实施例的装置首先测量标准样

片的数据。具体的，在检测台面 10 的相应位置上安装定位机构 20，将标准的样片玻璃放在检测台面 10 上，

并将玻璃的边缘靠紧定位机构 20 形成的定位点，再将检测机构 30 安装在待测量的样片玻璃的检测点边缘位

置，启动检测机构 30，电子探头 310 伸缩检测，对样片玻璃进行测量并将结果通过配电系统 40 传输给计算系

统，所述计算系统记录相应的数据保存，并直接显示在显示终端上。之后，便可取出标准样片，对待测量玻

璃产品进行自动检测分析，将待测量玻璃放置到检测台面 10 上，使待测量玻璃的边缘贴合在定位机构 20 处，

启动检测机构 30，电子探头 310 对待测量玻璃进行测量并反馈至计算系统，计算系统测量相应的数据与标准



数模或样片数据对比得到测量结果保存并显示在显示终端，即可实现对玻璃产品的自动检测。 

经对比可知 ，证据 1 公开了一种玻璃产品尺寸自动检测装置。证据 1 中的“检测台框架 50”、“检测

台面 10”、“定位机构 20”、“检测机构 30”、“电子探头 310”、“计算系统”分别对应于本专利中的

“机架（1）”、“定位平台（2）”、“定位机构（3）”、“检测机构（4）”、“检测组件（41）”、“控

制模块（8）”；根据证据 1 的附图 1 中检测台框架 50 底部的支撑结构可知，检测台框架 50 底部安装了地脚，

证据 1 中检测台面 10 安装在所述检测台框架 50 的上端，定位机构 20 和检测机构 30 安装在所述检测台面 10

上，根据证据 1 的附图 2 中检测机构 30 在检测台面 10 上的布置位置可知，沿检测台面 10 边线设置多组电子

探头 310，证据 1 中检测机构通过配电系统与计算系统连接。

由此可见，本专利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与证据 1 公开的技术内容的区别至少在于：

1）检测对象不同。本专利的检测对象是铝合金地板；证据 1 中的检测对象是玻璃产品。

2）定位机构的具体结构不同。本专利的定位机构包括方形定位框(31)和安装在方形定位框侧边的调整组

件(32)，定位机构连接控制模块(8)；而证据 1 中的定位机构不包括方形定位框和调整组件，证据 1 也未明确记

载定位机构与控制模块连接。

3）检测组件的设置位置不同。本专利的多组检测组件(41)沿方形定位框边线设置；而证据 1 中的多组电

子探头 310 沿检测台面 10 边线设置。

基于上述区别特征 2）可以确定，该权利要求相对于证据 1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涉及检测前如何便于铝

合金地板的定位。

证据2公开了一种冰箱门预装定位装置，并具体公开了如下技术内容（参见证据2的说明书第[0013]-[0015]]

段，图 1-3）：包括有机架 1 和移动工作台 2，在机架 1 的台面上固定有两条相互平行的导轨 9，移动工作台

2 滑动安装在导轨 9 上。在移动工作台 2 的台面上安装有门框架 3、伸缩气缸 4 和定位气缸 5。其中，伸缩气

缸 4 一共有四个，并在门框架 3 的内侧呈十字形分布，伸缩气缸 4 的活塞杆朝向门框架 3 并在活塞杆的端部

固定有第一定位块 6。定位气缸 5 安装在门框架 3 相邻两边框的外侧，定位气缸 5 的活塞杆朝向门框架 3 并

在活塞杆的端部固定有第二定位块 7。在机架 1 上还安装有气动工装和能上下移动的工装面板 8，当移动工作

台 2 移动到门框架 3 位于工装面板 8 的下方时，工装面板 8 在气动工装作用下向下移动并压紧预装在门框架

3 内的冰箱门板。冰箱门预装定位过程如下：首先，通过定位气缸 5 将门框架 3 在移动工作台 2 上进行定位；

然后，在门框架 3 内放入冰箱门板（图中未示），并用伸缩气缸 4 进行固定；最后，驱动移动工作台 2 水平

移动，当移动工作台 2 移动至门框架 3 位于工装面板 8 的正下方时，驱动工装面板 8 向下移动，并使工装面

板 8 压紧在冰箱门板上。

请求人主张：证据 2 的门框架 3 与本专利中的方形定位框(31)的功能类似，技术效果完全相同。

合议组认为：区别特征 2）中方形定位框 31 安装在定位平台顶面，铝合金地板工件 7 通过机械手放置在

方形定位框 31 正上方，与方形定位框 31 边角对应放置并通过调整组件 32 调整到位，可见，方形定位框 31

的作用是对铝合金地板整体进行初步的定位，而后在调整组件 32 的作用下定位完成，达到了方便工件进行定

位的技术效果。然而，由证据 2 公开的上述内容可知，证据 2 中的冰箱门预装定位装置，其与本专利属于不



同的技术领域，证据 2 中的定位气缸 5 对门框架 3 进行定位后，冰箱门板放入门框架 3 内利用伸缩气缸 4 进

行门框架 3 与冰箱门板的粘合固定，可见，门框架 3 实际为被加工的工件，而非定位机构，其作用并不是对

冰箱门板进行定位，而是作为工件与冰箱门板进行组合，达到了门框架 3 与冰箱门板准确安装的技术效果。

因此，证据 2 中的门框架 3 并不构成定位机构，并且与上述区别特征 2）中的方形定位框 31 的应用场合、所

起的作用和达到的技术效果均不相同，本领域技术人员没有动机将证据 2 中的门框架 3 用于证据 1 中以解决

相关技术问题。

同时，请求人没有提出充分的理由或相应的证据证明采用该区别技术特征 2）解决相关技术问题属于本

领域的公知常识。

综上，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证据 1-2 及本领域公知常识的结合不能显而易见地得到本专利权利要求 1 的

技术方案；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 2），本申请提供了一种铝合金地板自动检测装置，可以在检测前便于铝

合金地板的定位，具有有益的技术效果。因此，本申请的权利要求 1 相对于证据 1-2 及本领域公知常识的结

合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请求人关于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

无效理由不成立。

2）关于从属权利要求 2-10

从属权利要求 2-10 均引用权利要求 1，在请求人关于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无效理由不成立的情况

下，请求人关于权利要求 1 的从属权利要求 2-10 不具备创造性的无效理由也不成立。

请求人仅主张证据 3 用于评述从属权利要求 4 的附加技术特征，证据 4 用于评述从属权利要求 8-10 的附

加技术特征，证据 5 用于评述从属权利要求 9 的附加技术特征，证据 6 用于评述从属权利要求 10 的附加技术

特征。鉴于权利要求 1-10 不具备创造性的无效理由不成立本决定对请求人提出的证据 3-6 不再予以评述。

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本案合议组作出如下决定。

三、决定

维持 202121304567.X 号实用新型专利权有效。

当事人对本决定不服的，根据专利法第 46 条第 2 款的规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起诉。根据该款的规定，一方当事人起诉后，另一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合议组组长：刘薇      

主审员：刘岩 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参审员：张琪


